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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為截至 2002年 3月 31 日為止的財政年度政府服務開支批准追加撥款。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2年追加撥款 (2001--2002年度) 條例》。

2. 批准撥款

現批准按附表所列分配方式從政府㆒般收入撥出㆒筆$1,499,889,091.67的款項，供作

截至 2002年 3月 31 日為止的財政年度政府服務開支之用。

附表 [第 2條]

撥款編號 開支總目 撥款額

$

 21 行政長官辦公室 876,663.70

 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63,194,392.08

 24 審計署 244,957.80

 27 民眾安全服務處 1,000,771.64

 30 懲教署 33,136,178.16

 43 土木工程署 10,222,652.37

 45 消防處 58,223,661.68

 47 資訊科技署 6,266,541.28

 53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4,725,271.03

 63 民政事務總署 2,689,829.34

 70 入境事務處 22,376,689.26

 72 廉政公署 22,743,667.01

 76 稅務局 12,684,086.42

 79 投資推廣署 10,125,548.37

112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18,460,233.29

114 申訴專員公署 2,233,953.52

115 法定語文事務署 3,552,985.29

121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1,446,548.92

136 公務員 用委員會 475,309.31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3,196,319.15

147 政府總部︰庫務局 3,349,141.11

150 政府總部︰房屋局 1,560,217.52

151 政府總部︰保安局 2,028,836.92

174 公務及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1,847,974.40



177 資助金︰非政府部門的公共機構 805,129,227.48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408,097,434.62

總額 1,499,889,091.67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訂定條文，就截至 2002年 3月 31 日為止的財政年度撥款

$1,499,889,091.67，以增補已經由《2001 年撥款條例》(2001 年第 4號) 所撥支的款項。


